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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正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
表填表說明」



修正要點
將虛擬資產納入應申報財產項目

• 虛擬資產非應申報標的。 • 本次修正新增：將虛擬資產明定
為「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」。

• 虛擬資產不在授權服務範圍內
（請申報人務必留意）！

• 應申報內容：虛擬資產名稱、所
有人、單位數（顆/件）、存放機
構（錢包廠商）、帳戶名稱、取
得（投資）原因及新臺幣或折合
新臺幣交易價額。

交件日112.09.01前 112.09.01起



填寫範例-應申報標的(其他_虛擬貨幣)



虛擬貨幣-填寫範例星號事項說明

存放機構 取得原因帳戶名稱

例如：
交易所
錢包業者
其他託管機構

例如：
自行購買
投資配息
贈與
其他方式（如新發行
空投、步行）等

可能為：
某交易平台註冊用之
E-Mail帳號或其他相
關資訊



申報基準
申報人、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分別所有各類虛擬資產合計，於申報日新
臺幣或折合新臺幣交易價額20萬元以上者，即應將各類虛擬資產申報，
但該類虛擬資產交易價額在1,000元以下者，則無須申報。

虛擬貨幣-填寫範例星號事項說明
（即星號註記事項）

案例1-申報人 案例2-配偶 案例3-未成年人

名稱 交易金額

比特幣 30萬元

甲幣 500元

㇠幣 700元

丙幣 800元

總額 30萬2,000元

達申報標準

名稱 交易金額

比特幣 19萬9,000元

甲幣 1,001元

㇠幣 700元

丙幣 800元

總額 20萬1,501元

達申報標準

名稱 交易金額

比特幣 19萬元

甲幣 共50種虛擬
資產，分別
在1,000元以
下，總計共2
萬元。

㇠幣

丙幣…..等50
種

總額 21萬元

達申報標準

√ √ √
√

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
擴大授權服務



注意事項
本期間設計基礎，係以就到職申報為

主，卸離職申報者除申報基準日符合

8次授權服務之基準日外，資料僅能

參考使用，請務必留意。

申報義務人須於各梯次授權服務期間

完成授權，並留意授權資料開放下載

期間，如遇申報期限屆至資料尚未開

放下載時，仍須於法定申報期限內先

完成申報。

申報人如遇有無法進行授權情形時，

請盡速聯繫服務機關政風室。

本表僅供參考，實際辦理期程請依各

期授權作業公文為準。

本表各梯次期間將因應每年度假日狀況進行調整，實際作業辦理期程
請依公文為主。



授權服務條款內容變動



同㇐機關之同㇐應申報職務
定期申報期間

同㇐受理申報機關之應申報職務
於各法定申報類別申報期間

資料蒐集
1) 往後年度申報人定期申報期間 於同
㇐機關仍具同㇐申報職務者，….

2) 授權同意受理財產申報機關（構）
利用法務部財產申報查核平臺向介
接機關（下略）取得申報人、配偶
及未成年子女於辦理定期申報年度
11 月 1 日申報基準日當日之土
地、建物、船舶、汽車、航空器、
存款、有價證券、其他具相當價值
財產、保險及債務等財產相關資
料，提供予申報人參考。

資料蒐集
1) 往後年度申報人各法定申報類別申
報期間於同㇐受理申報機關仍具 應
申報職務者，...

2) 授權同意受理財產申報機關（構）
利用法務部財產申報查核平臺向介
接機關（下略）取得申報人、配偶
及未成年子女於 辦理各法定申報類
別對應之特定申報基準日當日之土
地、建物、船舶、汽車、航空器、
存款、有價證券、其他具相當價值
財產、保險及債務等財產相關資
料，提供予申報人參考。

112.09

授權服務條款內容變動

實施


